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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关于印发《福建省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

会经济发展局、财政金融局：

现将《福建省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

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，确保领

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工作顺利实施。对工作中出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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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认真分析研究，完善操作办法，及时向省人社、财政两厅

反映。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11 年 9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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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
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，做好我省领取

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，接续基

本医疗保险关系，保障合理的医疗待遇水平，维护失业人员合法

权益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《关于领取失业保险

金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1〕77 号）精神，现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是指领取失业保险金当

月到期满、停止或中断领取失业保险金当月的我省登记失业人员

（以下简称失业人员）。

二、失业人员原则上参加其失业前失业保险参保地的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职工医保），享受职工医保待遇。

失业人员失业前职工医保参保地与失业保险参保地不一致

的，经失业人员申请，相关经办机构同意，可以保留原职工医保

关系，在失业前医保经办机构续保缴费。

已参加福建省省本级或福州市职工医保的失业人员，按失业

前原用人单位医保属地接续职工医保关系。

三、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率为统筹地区用人单位缴

费率和职工个人缴费率之和，缴费基数不低于统筹区上年度在岗

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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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由失业

保险基金统一支付，个人不缴费。

五、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，应及

时到失业前单位所在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金、参加

（接续）当地职工医保。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有关政策规定，在统筹地区相应医保

经办机构、地税征收机关开设“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专户”，并

统一为失业人员办理职工医保参保（续保）、缴费（续缴费）手

续，及时反映人员增减变动情况，根据相应情况提前做好资金测

算，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失业保险基金划转申请。

财政部门按时将核准的失业保险基金划拨到失业保险经办

机构账户。

医保经办机构按月生成失业人员应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数据，

传递给地方税务机关征缴。

六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保费的期限与

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一致。

失业人员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或领取期满而停止领取失业

保险金的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办理停止缴纳职工医保费的相

关手续，不再支付基本医疗保险费。

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时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将其为失

业人员缴纳职工医保费的缴费金额、缴费起止时间等有关信息以

书面形式告知失业人员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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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失业人员享受职工医保待遇期限与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

一致。享受职工医保待遇的失业人员不再享受原由失业保险基金

支付的医疗补助金待遇。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失业人员仍可按

《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》规定享受一次性生育补助金待遇。

首次登记参加职工医保的失业人员享受新参保人员职工医

保待遇。失业人员自享受职工医保待遇之日至其领到社会保障卡

之前发生的医疗费用，由失业人员个人先予垫付，再向医保经办

机构按规定报销。

八、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关系跨省和省内跨统筹区转入户籍

所在地的，其职工医保关系一般应随同转移，执行转入地职工医

保政策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时，应按转

出地失业保险基金应缴纳的职工医保费标准计算总额并全额划

转，转出地失业保险基金划转的资金不足转入地缴纳职工医保费

部分，由转入地失业保险基金予以补足，超出部分并入转入地失

业保险基金。

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关系在省内跨统筹区转移时，确有原因

的，经本人申请，相关经办机构同意，职工医保关系可不随失业

保险关系转移。因跨统筹区转移导致职工医保参保地与享受失业

保险待遇地不一致，造成转入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无法为失业人

员统一办理职工医保参保相关手续的，转入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

可按本意见第十条办理。

九、个人未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农民合同制工人，在与用人单

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，可按规定享受一次性生活补助，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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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经办机构不为其办理职工医保参保（续保）、缴费（续缴费）

手续。

个人已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农民合同制工人，原则上可

按照本意见参加当地职工医保。因个人原因无法参加职工医保

的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可按本意见第十条办理。

十、对暂不具备统一为失业人员办理职工医保参保条件的失

业保险经办机构或个人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可按统筹区失业人员

缴纳职工医保费标准，将职工医保费随失业保险金按月发放给失

业人员，并书面告知失业人员应自行前往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

相关手续，同时，要求失业人员作出书面承诺，保证按规定自行

参加医保。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适时对作出书面承诺的失业人员参保

缴费情况进行跟踪，对未兑现承诺参加医保的失业人员，立即停

止发放职工医保费，并限期改正。

各级人社部门应对暂不具备统一办理条件的机构或个人进

行认真严格的界定。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

要密切协作，加强信息化建设，积极创造条件，争取在 2012 年 7

月1日前实现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为失业人员办理职工医保

参保缴费手续。确有困难的，最迟也应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前实

现统一办理。

十一、本意见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各地要认真处理

好 2011 年 7 月 1 日至本意见下发之日期间的相关衔接工作。在

此期间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未按有关规定为失业人员统一办理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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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医保参保相关手续的，应即予补办，补缴有关职工医保费后失

业人员可享受期间内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暂不具备统一为

失业人员办理职工医保参保条件的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未按第十

条有关规定将职工医保费随失业保险金按月发放给失业人员，应

即予补发，失业人员补缴有关职工医保费后可享受期间内的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待遇；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已按本意见第十条有关规

定将职工医保费随失业保险金按月发放给失业人员，失业人员未

及时办理职工医保参保缴费手续的，所发生的医疗费用，不予报

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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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1 年 9月 30 日印发


